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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立臺灣大學數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使博士班學生專心學業，特

訂定博士班獎學金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凡經本系錄取之博士班學生，本系提供其最高四年之獎學金，每年發

放十個月，每月金額以新台幣三萬三千元為原則。 

第三條 領取獎學金之博士生必須報名入學後第一次一般資格考試且需報名兩

考科，若未於第二學年第一學期通過一門考科，則取消第二學年領取

獎學金之資格；若於第二學年第二學期通過一般資格考試，則恢復第

二學期之獎學金。(適用106學年度起入學生) 

第四條 研究生委員會依據每學年末（六月底前）學生之論文指導教授提供評

量資料、學生提供適當參考資料，決定次年是否繼續提供獎學金。 

第五條 領取獎學金之博士班學生，均需擔任指定科目之教學助理，擔任之科

目以一科為限。教學助理之薪水含於第二條獎學金金額之內。 

第六條 領取獎學金之博士班學生，應專心在本系研讀學業，並參與及協助相

關學術活動，避免分心其他雜事。領取全額獎學金期間，原則上不得

兼任其他有給職務，若有特殊情況需兼職，需經研究生委員會同意。 

第七條 申請逕行修讀博士學位學生研究提升計畫補助之博士生，可兼領博士

班獎學金。 

第八條 本辦法經研究生委員會及系所務聯合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行。 


